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143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家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7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家豪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1行「雙方」後補充「於民國112年11月

28日9時許，在嘉義線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105號，」外，

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

之記載。

二、核被告張家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

基於同一傷害之接續犯意，數次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同一地

點，數次毆打及腳踹告訴人莊○昇，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

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次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難以強行分開，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

犯，僅論以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不思以理性

解決紛爭，竟為本件傷害犯行，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尚未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部位，暨被告自陳智

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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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家豪與莊○昇為同事，雙方在工作上有口角糾紛，詎張家

豪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及腳踹莊○昇，導致莊○昇受

有唇開放性傷口、頭部及膝部挫傷、左眼挫鈍傷併周邊視網

膜水腫等傷害。

二、案經莊○昇訴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張家豪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人莊○昇於警詢之指訴資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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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三）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照片、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嘉義縣警察

局中埔分局義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暨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檢察官　邱　朝　智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胡　淑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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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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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家豪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1行「雙方」後補充「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9時許，在嘉義線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105號，」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張家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基於同一傷害之接續犯意，數次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同一地點，數次毆打及腳踹告訴人莊○昇，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次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不思以理性解決紛爭，竟為本件傷害犯行，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部位，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家豪與莊○昇為同事，雙方在工作上有口角糾紛，詎張家豪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及腳踹莊○昇，導致莊○昇受有唇開放性傷口、頭部及膝部挫傷、左眼挫鈍傷併周邊視網膜水腫等傷害。
二、案經莊○昇訴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張家豪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人莊○昇於警詢之指訴資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三）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照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義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檢察官　邱　朝　智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胡　淑　芬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143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7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家豪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1行「雙方」後補充「於民國112年11月
    28日9時許，在嘉義線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105號，」外，
    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
    之記載。
二、核被告張家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
    基於同一傷害之接續犯意，數次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同一地
    點，數次毆打及腳踹告訴人莊○昇，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
    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次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難以強行分開，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
    僅論以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不思以理性
    解決紛爭，竟為本件傷害犯行，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尚未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部位，暨被告自陳智
    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家豪與莊○昇為同事，雙方在工作上有口角糾紛，詎張家
    豪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及腳踹莊○昇，導致莊○昇受有
    唇開放性傷口、頭部及膝部挫傷、左眼挫鈍傷併周邊視網膜
    水腫等傷害。
二、案經莊○昇訴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張家豪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人莊○昇於警詢之指訴資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暨
        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三）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照片、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嘉義縣警察
        局中埔分局義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暨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檢察官　邱　朝　智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胡　淑　芬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143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家豪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1行「雙方」後補充「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9時許，在嘉義線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105號，」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張家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基於同一傷害之接續犯意，數次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同一地點，數次毆打及腳踹告訴人莊○昇，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次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不思以理性解決紛爭，竟為本件傷害犯行，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部位，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736號
　　被　　　告　張家豪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家豪與莊○昇為同事，雙方在工作上有口角糾紛，詎張家豪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及腳踹莊○昇，導致莊○昇受有唇開放性傷口、頭部及膝部挫傷、左眼挫鈍傷併周邊視網膜水腫等傷害。
二、案經莊○昇訴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張家豪於警詢之自白。
　（二）告訴人莊○昇於警詢之指訴資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三）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照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義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檢察官　邱　朝　智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胡　淑　芬　　　


